附件6
研究政协提案会议记录

单位：（盖章）鄠邑区司法局
	时间
	2024.06.19
	地 点
	司法局
会议室
	会 议
召集人
	刘 辉 

	政协提案
负责科室
	综合科
	承办人
	黄紫平
	联系电话
	17702953118

	提案号
	219号
	提案名称
	关于增加执法监督员的建议

	主持人
	刘 辉
	参会人员
	刘  阳  杨颖梅  黄紫平
关勇梁  李少凡

	办

理

方

案
	
一、增加区人民法院、公安鄠邑分局执法监督员名额。
二、统筹谋划，扩大监督范围来增加执法监督员。
三、完善机制体制，促进依法行政。
四、强化行政权力制约监督，主动自觉接受人大、
政协民主监督。






附件8
鄠邑区司法局 政协提案办理沟通情况一览表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鄠邑区司法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件数：1件
	序

号
	提
案
号
	提案名称
	委员
姓名
	办前沟通
	办中联系
	办后走访

	
	
	
	
	沟通形式
	次数
	对本单位办理方案是否满意
	沟通形式
	次数
	委员意见
	走访次数
	走访人
	办理类别（A、B、C）
	委员意见

	1
	219
	关于增加执法监督员的建议
	赵 滨
	电话
面谈
	2
	满意
	电话
面谈
	2
	满意
	2
	刘  阳  杨颖梅  黄紫平
关勇梁李少凡
	A
	满意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说明：各单位在办理前要充分了解委员所提提案真实意图，召开会议研究办理方案，将办理方案告知委员，并征求委员办前、办中、办后的意见，沟通形式填写：当面沟通、电话沟通或座谈沟通；委员意见填写：满意、比较满意或不满意。



附件10
政协西安市鄠邑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
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征询意见表
答复时间： 2024年 6月19日
	委员姓名
	赵 滨
	提案号
	219
	电话
	18591881696

	提案标题
	关于增加执法监督员的建议

	通讯地址
	西户开发区西安威尔格德能源
	邮  编
	710300

	承办单位
	区司法局 区委政法委
 区法院  公安鄠邑分局
	答复时间
	2024.06

	您对此提案办理结果的意见（请在下栏相应空格内填写姓名）。

	满意
	比较满意
	不满意

	
	
	

	您对办理工作的具体建议和意见（如下栏写不下，请另附纸续写）。

	




委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承办单位征询委员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后，将征询意见表及复函送区委督查室、区政协提案文史学习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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